
附件十 

辦理委託研究計畫經費處理主要規定 

一、依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規定，委託研究計畫受委託單

位支付各項款項，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等原始憑證，

購買貨物或勞務，其金額達二千元以上者，應儘量取具

統一發票核銷。 

二、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，受託對象為大專院校、研究機

構或團體者，每期研究經費，由受委託機構所開立之發

票或收據請款；提送期末報告修正本到會時，檢具經費

支出報告表，送本會核銷。研究人員個人收據所得，由

各該受委託機構辦理代扣繳所得稅事宜。 

三、委託學者專家個人者，每期研究經費應由研究主持人檢

具收據支領，並檢具已支用之原始憑證及經費支出報告

表送本會核銷，支領第一期研究經費時應檢附分配清

冊；提送期末報告修正本到會時，檢具全部研究費用有

關原始憑證及經費支出報告表，送本會核銷。研究人員

個人收據所得，由本會辦理所得稅申報及代扣繳所得稅

事宜。 經費核銷時，受委託者應將有關單據依研究經費

項目類別，粘貼於支出憑證粘存單，每張粘存單所粘貼

單據以五張為限。按計畫預算科目之順序，逐一粘貼，

裝訂成冊，檢送本會審查。 

四、研究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、稿費、問卷調查費及資料整

理統計費。 


